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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传媒声明  

 

（香港  －  2019年 10月 11日）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（监警会）

得悉昨晚（ 10月 10日）在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与学生对话中，一名女学生表示在

被捕后，曾于拘留设施内遭受警务人员性暴力。  

 

 由于该指控性质非常严重，监警会极度关注此事件，并呼吁该位女学生

及其他有类似遭遇的人士向投诉警察课作出投诉，及提供相关资料。自 6月 9日

后，所有由于大型公众活动所引发的投诉，都会由监警会属下的严重投诉个案

委员会负责审核。严重投诉个案委员会主席为本会副主席谢伟铨议员。相关投

诉除了受到秘书处和严重投诉个案委员会的紧密监察，监警会亦会派出观察员

出席所有投诉警察课与投诉人的会面和现场搜证，以确保过程公平公正。  

 

监警会在 10月 8日视察新屋岭羁留设施后，已公布将审视新屋岭和其他羁留

中心对被捕人士的处理程序，并同时要求警方提供相关资料，包括羁留纪录、

警方人手调配等资料供会方审视。若发现程序和指引方面需要改善，会方将向

警方提出建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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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垂注 :  

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  

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（监警会）是根据《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条例》

(《监警会条例》 )（第 604 章）成立的独立机构，职能是观察、监察和覆检警务处处长

就须汇报投诉个案的处理和调查工作。随着《监警会条例》（第 604  章）于 2009  年 6

月 1 日生效，监警会已转为法定机构。  


